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班級經營績優導師甄選獎勵辦法 
98 年 9 月 21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4 月 18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6 年 5 月 1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激勵全體教師落實本校教育宗旨及理念，善盡導師職責，加強推動學輔工作及班級經營績效，

特訂定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班級經營績優導師甄選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擔任該學年度本校導師，均具甄選資格。 

第三條 甄選方式與時間： 

 初、複審甄選時間由承辦單位配合作業時間，於每學年期初公告實施一次，甄選方式說明如下： 

  (一)初審： 

一、凡符合甄選標準的導師，均可填具自我推薦表（如附表一），於期限內送各系所辦理。 

二、請各系所參考師生意見，推薦 1~2 名候選人。 

三、由系科主任核定後，將名單連同班級經營績優導師推薦表，送學務處進行複審。 

  (二)複審：  

一、初審通過之導師，由學務處提交班級經營績優導師甄選複審小組，候選人 12 名，若條件

符合者不足 12 名，可從缺。 

二、班級經營績優導師之候選人資料，呈請校長選出 10 名核定後，公開獎勵表揚之。 

第四條 複審小組： 

     (一) 複審小組組織：複審小組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學院院長及進修

部主任等人擔任評審委員，由學務長任召集人，諮商輔導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二) 複審小組職掌： 

一、審查候選人資格及審議績優甄選原則。 

二、候選人績優事項評比。 

三、審議其他有關班級經營績優導師選舉事宜。 

     (三)開會與決議： 

        一、本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含) 小組委員出席，方得開會；過半數出席委員之同意，方得決

議。 

二、若以書面表決方式進行，任一候選人須獲委員半數以上之票選，方得決議。 

第五條 獎勵方式：每名班級經營績優導師頒發獎牌，並於全校導師會議中，由校長公開表揚。 

第六條 甄選標準：被推薦者視為有班級經營具體績效者，故須檢附期初班級經營計畫及期末班級經營

成果、班會紀錄簿或班級獲獎證明等，且符合下列二項條件。 

(一) 積極輔導學生學習、思想、品格及活動，且當學年「學生對導師輔導服務滿意度線上問卷」

平均分數高於 3.5 分（含）以上且填答率須達 90%（含）以上。 

(二) 與學生經常保持接觸，瞭解關懷學生，且當學年該班學生留校率達 96%（含）以上者。 

第七條 獲獎之導師須於一年後，始得再被提名為候選人；同一人以不連續獲獎為原則。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01  學年度 第 2  學期 



 

班級經營績優導師甄選推薦表  

導 師 個 人 資 料 

姓 名  班 級  年 級  

服務單位  電 話  E-Mail  

學生人數  休、退學生人數  學生留校率％  

是否 曾被甄選為 

班級經營績優導師 
否  是：    學年度 第    學期 曾當選班級經營績優導師 

推 薦 資 料 

1.班級經營具體績效（提供之佐証資料，請彙整成冊，如不敷使用，得自行添加附件） 

□期初班級經營計畫 □期末班級經營成果 □班會紀錄簿 （以上 3 項請由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佐證）      

或 □班級獲獎證明 

2.學生對導師輔導服務滿意度線上問卷平均分數：    分 

（當學年平均分數高於 3.5 分（含）以上 且 填答率須達 90%（含）以上） 

3.感想（約 150 字左右） 

以上表格由系主任核定各項資料，供班級經營績優導師甄選小組審查。 

 

 

        系主任：                   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